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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程瀚祥
電話：08-7320415#3645
傳真：08-7337061
電子信箱：a251969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29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終字第113178617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5004371_11317861700_1_5004371_11317861700_1.pdf)

主旨：有關強化宣傳志工申訴管道及資訊公開透明案，請依說明

段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13年4月18日衛部救字第1131361323號函

及本府113年4月24日屏府社政字第11316827300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志願服務法第4條第3項規定：「各級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主管志工之權利、義務、召募、教育訓練、獎

勵表揚、福利、保障、宣導與申訴之規劃及辦理

……。」；同法第7條規定：「志願服務運用者應依志願服

務計畫運用志願服務人員。前項志願服務計畫應包括志願

服務人員之召募、訓練、管理、運用、輔導、考核及其服

務項目。志願服務運用者應於運用前，檢具志願服務計畫

及立案登記證書影本，送主管機關及該志願服務計畫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備案……。」

三、有關立法委員邱志偉國會辦公室關切某民間社福單位之志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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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服務，衛生福利部請地方政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加強

督導志願服務運用單位，避免志工遭濫用，並宣導志工申

訴機制（如附件）。

四、請所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訂定志工申訴方式及管道，並加

強宣導，以提供志工就運用單位志工管理措施表達意見之

機會，維護志工權益。

五、運用單位申訴流程範例請逕至屏東縣志願服務推廣中心＞

下載專區＞志工管理下載。

正本：本縣各高國中及特殊學校、本縣各國小及特殊學校、社團法人屏東縣家長協會、
社團法人屏東縣社區大學文教發展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瓊麻園城鄉文教發展協
會、財團法人屏東縣農業大學教育基金會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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